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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緣由緣由緣由緣由 

我國電視傳播產業早年由三家無線電視臺寡占經營，在 1993 年

立法院完成有線電視法之立法，無遠弗屆之衛星電視節目，經由有線

電視纜線傳送至家戶端，除了使觀眾有更多的視訊內容選擇權外，也

使台灣電視傳播產業進入高度競爭的狀態。隨傳播科技及數位壓縮技

術的進步，政府也在 1997 年分別公告無線電視、有線電視、衛星電

視的數位傳輸技術標準（DVB- T/C/S），逐步將電視傳播產業從類比

轉換到數位時代。其中衛星電視早於 1991 年衛星轉頻器即使用數位

技術以有效壓縮運用頻率資源，而對無線電視而言，政府亦傾全力推

動無線電視產業上、中、下游整合朝數位化發展，並預計 2010 年收

回無線電視類比頻道；惟對我國普及率高達八成以上之有線電視產

業，至今數位化仍未能全面推動，故引導其邁向數位化發展有其必要

性。 

因應科技匯流，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維護國民權利，保障

消費者利益，提升多元文化，為「通訊傳播基本法」揭櫫之我國通訊

傳播政策方針，「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組織法」第

1條復規定「…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確保通訊傳播市場公平

有效競爭，保障消費者及尊重弱勢權益，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提

升國家競爭力」為本會設立之宗旨，為達成「建構一個數位匯流、公

平競爭、健全發展、優質內容的通訊傳播環境」之目標，本會自 95

年 2月 22 日成立後，即對通訊、傳播市場發展提出各項完整施政計

畫。為協助有線電視產業因應未來數位匯流趨勢，建構與電信寬頻視

訊、網路電視等其他平臺間之公平競爭環境，進而提升整體產業發

展，增加消費者多元選擇及兼顧消費者權益，創造更豐富多元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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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與服務型態，爰本會積極研擬促進有線電視數位化發展策略方

案，期以數位化壓縮技術提升纜線頻寬之使用效益，並藉由充足之頻

寬資源引入更豐富多元之內容、提供更高階影音品質及語音與數據加

值之互動服務，進而推動分組付費服務，使民眾普遍享受到數位匯流

後帶來之成果，亦更能落實消費者收視權益。 

 

貳貳貳貳、、、、近程近程近程近程策略方案策略方案策略方案策略方案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促促促促使使使使業者儘早完成數位化基礎建設業者儘早完成數位化基礎建設業者儘早完成數位化基礎建設業者儘早完成數位化基礎建設（（（（2002002002008888 年年年年----2012012012013333））））年年年年    

鑒於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方案-數位電視推廣之時程，將於

2010 年底全面回收無線電視類比頻道，進而深耕與整合數位化網路

服務。考量臺灣地區有線電視普及率已達八成，且訂戶大多經由有線

電視系統收看無線電視，故有線電視加速數位化，對我國視訊產業數

位化之整體發展有其必要性。 

有線電視數位化之近程策略目標，在於促成我國有線電視業者

分別於頭端、網路、終端，以分區分階段建設方式，達成整體數位化

之建設目標。至有線電視數位化之技術，由業者自行考量未來發展趨

勢，採用 DVB-C、IPTV 或 OCAP（Open Cable Application Platform）

之技術，以提升多元內容與創新服務型態之通訊傳播環境，使民眾能

感受到數位化所帶來之成果。 

綜上，經本會第 206 及 216 次委員會議討論結果，爰就近程目

標提出具體做法，擬定具體策略如下： 

（一）頭端數位化策略： 

為避免於發生障礙時，對訂戶影響甚鉅，並為建立具技術競爭

力的有線電視數位雙向平臺，有關數位訊號供應來源，可由業者考量

採行下列之一方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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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系統業者自行建設 1個數位節目訊號之供應來源。 

2、系統業者間以共構或合作方式，就共同數位節目訊號或加值

應用服務之供應來源部分應有雙套互通備援機制。 

惟仍須透過現行各經營區頭端與網路路由架構，並自行組合各

地方公益、藝文、社教性節目、經核准之頻道及加密保護措施等以釐

清相關責任後，再行提供予訂戶。 

（二）網路升級策略： 

促成業者佈建或更新數位網路，以光纖乙太網路達成 100MBps

到府或光纖同軸混合電纜（HFC）之頻寬達 750MHz 以上，傳送數位有

線廣播電視信號、數位加值及多媒體服務至用戶端，並確保網路提供

穩定的傳輸品質。 

（三）數位機上盒鋪設策略： 

促成業者以消費者最能接受方式儘速鋪設數位機上盒。業者須

兼顧訂戶接受程度、消費者權益，並基於合理成本導向觀念，依下列

原則提出機上盒推廣方案： 

1、至少免費借用第 1台數位機上盒。 

2、第 2台以上機上盒，收費原則如下： 

（1）若訂戶加購付費頻道或任一項加值服務者應免費借用，

業者亦須提出各種優惠措施，如：買斷或租用之價格得

折抵加購付費節目、頻道或加值服務費用。 

（2）參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之類比機上盒收

費方式，並兼採押借、租用或買斷之價格，應依所增加

台數成費用遞減之原則，而實際收費金額則由業者依規

格及成本研擬合理之推廣規劃且不得拒絕訂戶自備。 

3、在尚未規格統一前，因訂戶搬遷所生機上盒使用問題，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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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應協調相互交換處理機制。 

4、數位機上盒標準與認證 

（1）機上盒未有共同標準前，數位機上盒應有國內或國外相

關機構認證，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2）促使業者及早建立數位機上盒之共同標準，期使數位機

上盒回歸市場銷售機制。 

（四）分區分階段推動策略： 

以行政區分 3階段推動全區數位化，規劃時程如下： 

階段時程 

（以光節點完成比率） 實施階段 行政區域 

20%    45% 75% 

完成時程 

100% 

第 1階段 

(重點都會區) 

台北市、台北縣、台

中市、高雄市 
2008200820082008    2009200920092009    2010201020102010    2012012012011111 年底年底年底年底    

第 2階段 

(其他較具經濟

效益之本島地

區) 

基隆市、宜蘭縣、 

桃園縣、新竹市、 

新竹縣、苗栗縣、 

台中縣、彰化縣、 

雲林縣、嘉義市、 

嘉義縣、台南市、 

台南縣、高雄縣、 

屏東縣 

2009200920092009    2010201020102010    2011201120112011    2012201220122012 年底年底年底年底    

第 3階段 

(偏遠及離島地

區) 

南投縣、台東縣、花

蓮縣及澎湖縣等外

島地區 

2010201020102010    2011201120112011    2012201220122012    2013201320132013 年底年底年底年底    

備註： 

上述各行政區內之經營區若屬播送系統者除外，如：台東關山與成功經營

區、金門縣及連江縣。 

本規劃係考量業者對數位化之經營效益及達成視訊、數據及語

音三合一匯流服務之目標，參酌該地區之人口、戶數密度比例、平均

所得及網路使用接受程度等因素，採行上述分區分階段依序推動，以

利業者進行規劃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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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類比/數位轉換具體做法 

1、各業者須提出以逐光節點方式之整體數位化轉換計畫，向本

會提出營運計畫變更申請並經核准，其內容應包含保障訂戶

原有類比收視契約期限內之權益，且數位化後業者對涉有訂

戶權益部分亦應納入與訂戶簽訂之書面契約。 

數位化轉換計畫其內容應包含： 

（1）設立應變小組以處理客服與工程相關爭議。 

（2）該經營區各光節點數位化之規劃期程。 

（3）轉換之前期及後續宣導及處理方式，並留下訂戶紀錄

或書面意見以備查核。 

（4）類比/數位節目之安排及因轉換期間致影響訂戶權益之

合理補償措施。 

2、轉換期間，所有現行類比基本頻道節目，即採全數位化方式

播送，有關類比頻道部分保留依法必載及指定必載頻道，並

以符合各經營區訂戶需求及參酌公益及闔家觀賞頻道精

神，由業者提出類比頻道保留組合並經核准，其餘頻寬資源

由業者自行規劃。 

3、以光節點區域內數位訂戶達 85%~95%作為主管機關核准該光

節點切換為全數位化之比率，於審查業者提出營運計畫書變

更時，依其對訂戶提供最有利措施之程度予以核定，且系統

業者於光節點達成切換比率時須報請本會核准後始得關閉

類比頻道；惟於政府 2010 年回收無線電視類比頻道前，仍

須保留依法規定必載及免費提供之無線電視類比頻道。 

（六）數位化基本頻道費率標準 

1、數位化後基本頻道費率，仍以「戶」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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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完成全數位化前，本會將建議地方政府依基本頻道之收視

費用上限審議類比費率時，應考量其數位化努力從實核定。 

3、全區數位化後之費率審核，由本會參酌地方政府意見，並考

量實際經營成本及財務面向分析審定。 

4、基本頻道之收視費用上限，將參採各業者之設施折舊、數位

化推動及數位化投資之情形從實核定。 

5、付費頻道及加值服務部分，仍應以「戶」計費為原則。 

 

 

 

 

參參參參、、、、聽證會討論議題聽證會討論議題聽證會討論議題聽證會討論議題 

本案「促進有線電視數位化發展策略方案」草案業於 96 年 7月

18 日召開公聽會議，各界發言踴躍，經由本會第 216 次委員會議決

議，因規劃內容之相關議題涉及民眾權益重大事項，為示慎重並期周

延，符合本會組織法第 9條第 7項公開透明之聽證程序，爰舉辦本次

聽證會議，俾作為賡續辦理之參據，據此，本次聽證議題如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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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聽證聽證聽證議題一議題一議題一議題一】】】】 
分區分階段推動數位化分區分階段推動數位化分區分階段推動數位化分區分階段推動數位化，，，，以以以以行政區分行政區分行政區分行政區分 3333 階段推動全區數位化階段推動全區數位化階段推動全區數位化階段推動全區數位化，，，，規劃時規劃時規劃時規劃時

程如下程如下程如下程如下，，，，是否要做調整是否要做調整是否要做調整是否要做調整？？？？ 

階段時程 

（以光節點完成比率） 實施階段 行政區域 

20%    45% 75% 

完成時程 100% 

第 1階段 

(重點都會區) 

台北市、台北縣、

台中市、高雄市 
2008200820082008    2009200920092009    2010201020102010    2012012012011111 年底年底年底年底    

第 2階段 

(其他較具經濟

效益之本島地

區) 

基隆市、宜蘭縣、

桃園縣、新竹市、

新竹縣、苗栗縣、

台中縣、彰化縣、

雲林縣、嘉義市、

嘉義縣、台南市、

台南縣、高雄縣、

屏東縣 

2009200920092009    2010201020102010    2011201120112011    2012201220122012 年底年底年底年底    

第 3階段 

(偏遠及離島地

區) 

南投縣、台東縣、

花蓮縣及澎湖縣等

外島地區 

2010201020102010    2011201120112011    2012201220122012    2013201320132013 年底年底年底年底    

備註： 

上述各行政區內之經營區若屬播送系統者除外，如：台東關山與成功經營區、

金門縣及連江縣。 

【【【【聽證議題二聽證議題二聽證議題二聽證議題二】】】】 

數位機上盒鋪設策略數位機上盒鋪設策略數位機上盒鋪設策略數位機上盒鋪設策略，，，，各界各界各界各界是否同意是否同意是否同意是否同意？？？？    

（一）以消費者最能接受方式鋪設數位機上盒 
1、至少免費借用第 1台數位機上盒，以達到收視數位節目之基本功能。 

2、第 2台以上數位機上盒收費原則如下： 

（1）若訂戶加購付費頻道或任一項加值服務者應免費借用，業者亦須提

出各種優惠措施，如：買斷或租用之價格得折抵加購付費頻道或加

值服務費用等。 

（2）以現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之類比機上盒收費方式，

並兼採押借、租用或買斷之價格，應依所增加台數成費用遞減之原

則，而實際收費金額則由業者依規格及成本研擬合理之推廣規劃且

不得拒絕訂戶自備。 

3、在尚未規格統一前，因訂戶搬遷所生機上盒使用問題，業者間應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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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交換處理機制。 

（二）數位機上盒標準與認證 
1、機上盒未有共同標準前，數位機上盒應有國內或國外相關機構認證，

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2、促使業者及早建立數位機上盒之共同標準，期使數位機上盒回歸市場

銷售機制。 

【【【【聽證議題聽證議題聽證議題聽證議題三三三三】】】】 

類比類比類比類比////數位化轉換具體做法數位化轉換具體做法數位化轉換具體做法數位化轉換具體做法，，，，各界各界各界各界是否同意是否同意是否同意是否同意？？？？    

（一）業者須以逐光節點方式提出整體『數位化轉換計畫』，以光節點區域

內數位訂戶達 85%~95%做為全數位化之切換比率，惟於政府 2010 年

回收無線電視類比頻道前，仍須保留依法規定必載及免費提供之無

線電視類比頻道。 

（二）轉換期間，所有現行類比基本頻道節目，即採全數位化方式播送，

有關類比頻道部分，保留依法必載及指定必載頻道，並以符合各經

營區訂戶需求及參酌公益及闔家觀賞頻道精神，由業者提出類比頻

道保留組合並經核准，其餘頻寬資源由業者自行規劃。 

【【【【聽證聽證聽證聽證議題議題議題議題四四四四】】】】    

數位化數位化數位化數位化基本頻道費率標準基本頻道費率標準基本頻道費率標準基本頻道費率標準審核審核審核審核之原則如下之原則如下之原則如下之原則如下，，，，各界是否同意各界是否同意各界是否同意各界是否同意？？？？    

（一）數位化後基本頻道費率，仍以「戶」為單位。 

維持現行「戶」之定義，即一般係指同戶籍門牌之家庭，惟為避免

個案情況不一，得視區域特性、社區規模及議價結果，保留業者與

訂戶間彈性協調空間。 

（二）未完成全數位化前，本會將建議地方政府依基本頻道之收視費用上

限審議類比費率時，應考量其數位化之努力從實核定。 

（三）全區數位化後之費率審核，由本會參酌地方政府意見，並考量實際

經營成本及財務面向分析審定。 

（四）基本頻道之收視費用上限，將參採各經營區業者之設施折舊、數位

化推動及數位化投資之情形從實核定。 

（五）付費頻道及加值服務部分，仍應以「戶」計費為原則。 

 

 

 

 


